啟英高中教職員工考績辦法

中華民國110年5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討論

第1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考績，依本辦法行之。 

第2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第3條   本校教職員工考績區分如下： 

一、年度考績：係指本校教職員工，於每學年終考核其當學年八月至隔年七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二、另予考績：係指本校教職員工，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

三、專案考績：係指本校教職員工，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

第4條   本校教職員工，任職學年終滿一年者，予以年度考績；不滿一年者，不予以年度考績。 

第5條   年度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之。 

第6條   年度考績以七十五分為基本分數，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共四等，各等分數如下：

甲等：八十分以上。

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丁等：不滿六十分。

考列甲等以上之條件，應於施行細則中明定之。

第7條   年度考績獎懲依下列規定：

一、甲等：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

二、乙等：晉本俸一級；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

三、丙等：留原俸級。
四、丁等：免職或停聘。

第8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考績，除校長由董事會考核外，其餘人員應以同級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 

第9條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平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年度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度考績應列丁等。

第10條   平時成績紀錄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平時考核之功過，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免職者外，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下；曾記一大功人員，考績不得列丙等以下；曾記一大過考績，考績不得列乙等以上。 

第11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經由校長核定。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考核紀錄及案卷，並得向有關人員查詢。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第12條 本校考績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一級主管會議訂定之。 

第13條 學年終辦理之考績結果，應自次學年八月起執行，但專案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停職。 

第14條 本校各單位辦理考績人員如有不公或徇私舞弊情事時，經人事室查明責任呈報校長予以懲處，並通知原考核單位對受考人重加考績。 

第15條 辦理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第16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由考績委員會訂定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執行。 

第17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執行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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